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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度

报告摘要

1、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网或深

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广宇集团 股票代码

002133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华欣 方珍慧

电话

0571-87925786 0571-87925786

传真

0571-87925813 0571-87925813

电子信箱

gyjtdb@163.com gyjtdb@163.com

2、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62,308,370.10 848,393,305.68 -69.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3,913,160.21 132,084,306.61 -89.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11,644,492.26 126,298,740.48 -90.7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3,709,286.75 -745,646,554.90 94.14%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02 0.22 -90.91%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02 0.22 -90.9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70% 7.06% -6.36%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8,090,289,894.61 8,014,440,268.80 0.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950,071,524.99 1,984,023,964.78 -1.71%

（2）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2,130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

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杭州平海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2.52% 134,757,000 101,067,750

质押

43,598,000

王鹤鸣 境内自然人

12.25% 73,280,152 36,223,740

张琴 境内自然人

1.69% 10,128,385

王孝勤 境内自然人

1.28% 7,680,000

单康康 境内自然人

0.80% 4,800,000

林琼 境内自然人

0.74% 4,437,125

陈秋琴 境内自然人

0.72% 4,286,058

蔡东胜 境内自然人

0.68% 4,093,300

贾燕 境内自然人

0.58% 3,458,611

蔡杭晟 境内自然人

0.48% 2,842,2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公司实际控制人一致行动人王鹤鸣与流通股东单康康存在关联关系。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

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3）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4年上半年，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7.4%。从房地产行业来看，运行数据显示

并不乐观。2014年1-6月份，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42,019亿元，同比名义增长14.1%（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3.1%），

增速逐月回落；房屋新开工面积80,126万平方米，同比下降16.4%。其中，住宅新开工面积56,674万平方米，同比下降

19.8%。1-6月份，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购置面积14,807万平方米，同比下降5.8%。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48,365万平方

米，同比下降6.0%。商品房销售额31,133亿元，同比下降6.7%。7月末，商品房待售面积55,230万平方米，比6月末增加

802万平方米。7月，房地产开发景气指数为94.82，比年初的97.21回落2.39个百分点。

上半年尤其是二季度，在经济基本面企稳向好、政策面相对积极、新增供应逐渐恢复的情况下，房地产市场需

求却萎靡不振，商品房成交低迷，土地成交环比大幅下降，甚至出现流拍，市场进入明显的调整期。我们认为，上半

年房地产市场景气指数持续回落，主要是供求不平衡造成的。2013年土地市场的火爆导致2014年新盘供应量激增，

而限购限贷的房地产调控政策导致市场新增需求增长缓慢，商品房库存增加，房企现金回笼困难。随着本届政府简

政放权、回归市场的政策导向逐步落实，从6月开始，陆续有地方政府根据自身情况对原有限购政策进行调整，并通

过财政、税补等形式激活市场、促进交易。7月末，公司总部所在的杭州市正式发文松绑限购，杭州主城区140平方米

以上(含140平方米)放开限购，萧山区、余杭区限购全面解禁。公积金二套房首付比例也由先前的七成下调至六成。

从最新的市场数据来看，各地限购、限贷政策的调整使所在地区的商品房成交量有所回暖，但并未出现火爆行

情，购房者和开发商均表现相对理性。我们认为，这是房地产行业走向成熟的体现，也有利于行业长远健康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围绕年初制定的经营计划，有序推进各项工作，积极应对房地产行业的持续调控。借助杭州市

商品房限购政策调整的契机，公司加大在杭项目促销力度，去化存量，回笼现金。此外，公司还积极借助资本市场融

资平台，做大做强企业。7月30日，公司2013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申请获中国证监会审核通过。8月21日，公司

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在做好房地产开发主业的同时，公司结合行业和自身实际，着力拓展新的业务领域，以降低对房地产开发单一

主业的依赖度。2011年，公司组建创业投资公司，即着手为公司未来的转型升级做准备。经过三年的探索与实践，公

司管理层讨论研究确定将环保及大健康产业作为公司的第二产业。

报告期内，公司坚持稳健发展理念，努力提升企业持续经营能力。2014年1-6月，公司完成营业收入26,230.84万

元，同比减少69.08％；实现营业利润3,131.02万元，同比减少84.03％；归属于上市公司所有者净利润1,391.32万元，同

比减少89.47％。公司在报告期内营业收入和利润较低，主要原因是上半年公司无项目竣工交付，项目竣工均安排

在下半年。

报告期内，公司新开工建筑面积12.85万平方米，完成年度计划的28.93%，新开工项目主要为杭州的锦绣桃源

（杭政储出【2013】28号地块）和舟山锦澜公寓（舟山临城LKa-3-25b地块和舟山临城LKa-3-25c地块）。报告期

内，公司累计实现商品房合同销售金额5.38亿元，完成年度计划的19.94%，计划完成未过半的主要原因是上半年公

司在杭项目受限购限贷政策影响去化较为困难。此外，公司年度销售计划中有两个项目的开盘安排在下半年。

截止报告期末，公司共有8个在建项目，分别为位于杭州的武林外滩、东承府、鼎悦府、锦润公寓、锦绣桃源，位

于浙江舟山的锦澜公寓，位于黄山的江南新城以及位于广东肇庆的星湖名郡。

报告期内，公司各项目进度情况如下：

东承府（杭州）：截止报告期末，主体施工完工，目前处于外立面装饰工程扫尾阶段，逐步展开分步分项的工程

验收。

鼎悦府（杭州）：截止报告期末，主体施工完工，目前处于外立面装饰工程阶段。

锦润公寓（杭州）：截止报告期末，主体施工结顶，目前处于内外装饰工程阶段。

武林外滩（杭州）：截止报告期末，主体施工完工，目前处于外立面装饰工程阶段。

锦绣桃源（杭州）：项目在报告期内已开工，截止报告期末，项目正在进行桩基工程施工。

锦澜公寓（舟山）：报告期内，项目两个地块（舟山市临城LKa-3-25b地块和LKa-3-25c地块）均已开工。

江南新城（黄山）：报告期内，完成B区四期二标和D区转角外立面施工，截止报告期末，正在进行D区新城广

场方案设计。

星湖名郡（肇庆）：报告期内，西湖新筑二期完成桩基工程施工；西湖新筑三期完成外立面装饰工程；石溪雅筑

完成主体结构施工。

报告期内，公司无新增土地储备。截止报告期末，公司储备的规划可建建筑面积117.03万平方米，公司权益建

筑面积98.70万平方米。代建项目一个，建筑面积16.64万平方米。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王轶磊

2014年8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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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通知于2014年8月22日以电子邮件的

方式发出， 会议于2014年8月25日上午9时在杭州市平海路8号公司六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由董事长王轶磊先生主

持，应参加会议董事9人，实到9人。本次会议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以现场书面表决和书面通讯表决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201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和《2014年半年度报告》的议案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201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和《2014年半年度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01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2014-052号）全文详见2014年8月26日的《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2014年半年度报告》（2014-053号）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二、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同意《公司章程》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第八十二

条内容修订如下：

1、第七十八条修订

修订前：下列事项由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通过：

（一）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

（二）公司的分立、合并、解散和清算；

（三）本章程的修改；

（四）公司在一年内购买、出售重大资产（不含出售商品房）或者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30%的；

（五）股权激励计划；

（六）法律、行政法规或本章程规定的，以及股东大会以普通决议认定会对公司产生重大影响的、需要以特别

决议通过的其他事项。

修订后：下列事项由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通过，即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2/3以上通过：

（一）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

（二）送股转增方案；

（三）修改公司章程；

（四）发行证券；

（五）重大资产重组；

（六）公司在一年内购买、出售重大资产（不含出售商品房）或者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30%的；

（七）公司的分立、合并、解散、清算或者变更公司形式；

（八）股权激励计划；

（九）法律、行政法规或本章程规定的，以及股东大会以普通决议认定会对公司产生重大影响的、需要以特别

决议通过的其他事项。

2、第七十九条修订

修订前：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以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行使表决权，每一股份享有一票表决权。

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没有表决权，且该部分股份不计入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董事会、独立董事和符合一定条件的股东（根据有权的监管部门不时颁布的标准确定）可以向公司股东征集

其合法享有的股东大会召集权、提案权、提名权、投票权。征集人公开征集公司股东权，应当符合有关监管机构和深

圳证券交易所的规定。在股东权征集过程中，不得出售或变相出售股东权利。

公司不得对征集投票权提出最低持股比例限制。

修订后：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以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行使表决权，每一股份享有一票表决权。

股东大会审议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时，对中小投资者表决应当单独计票。单独计票结果应当及时

公开披露，并报送证券监管部门。（注：“中小投资者”指持有公司股份低于5%的股东；“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

大事项”为按照法律、行政法规或本章程的需要网络投票的事项。）

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没有表决权，且该部分股份不计入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董事会、独立董事和符合一定条件的股东（根据有权的监管部门不时颁布的标准确定）可以向公司股东征集

其合法享有的股东大会召集权、提案权、提名权、投票权。征集人公开征集公司股东权，应当符合有关监管机构和深

圳证券交易所的规定，应当向被征集人充分披露具体投票意向等信息。在股东权征集过程中，不得出售或变相出售

股东权利。禁止以有偿或者变相有偿的方式征集股东投票权。公司不得对征集投票权提出最低持股比例限制。

3、第八十二条修订

修订前：公司应在保证股东大会合法、有效的前提下，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包括提供网络或其他形式的投票

平台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为股东参加股东大会提供便利。

股东大会在审议下列事项之一的，公司应当通过网络投票等方式为中小股东参加股东大会提供便利：

（一）证券发行；

（二）重大资产重组；

（三）股权激励；

（四）股份回购；

（五）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应当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关联交易（不含日常关联交易）和

对外担保（不含对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的担保）；

（六）股东以其持有的公司股份偿还其所欠该公司的债务；

（七）对公司有重大影响的附属企业到境外上市的；

（八）根据有关规定应当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自主会计政策变更、会计估计变更；

（九）拟以超过募集资金净额10%的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十）对社会公众股东利益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事项；

（十一）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采取网络投票等方式的其他事项。

公司应通过多种形式向中小投资者做好议案的宣传和解释工作， 并在股东大会召开前三个交易日内至少刊

登一次股东大会提示性公告。

修订后：公司应完善中小股东投票等机制，在保证股东大会合法、有效的前提下，优先采用网络投票方式等现

代信息技术手段，为中小股东参加股东大会提供便利，保障中小股东依法行使权利。

股东大会在审议下列事项之一的，公司应当通过网络投票等方式为中小股东参加股东大会提供便利：

（一）证券发行；

（二）重大资产重组；

（三）股权激励；

（四）股份回购；

（五）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应当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关联交易（不含日常关联交易）和

对外担保（不含对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的担保）；

（六）股东以其持有的公司股份偿还其所欠该公司的债务；

（七）对公司有重大影响的附属企业到境外上市的；

（八）根据有关规定应当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自主会计政策变更、会计估计变更；

（九）拟以超过募集资金净额10%的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十）对社会公众股东利益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事项；

（十一）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采取网络投票等方式的其他事项。

公司应通过多种形式向中小投资者做好议案的宣传和解释工作， 并在股东大会召开前三个交易日内至少刊

登一次股东大会提示性公告。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修订后的《公司章程》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三、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修订后的《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审议《公司章程》和《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股东大会通知另行发送。

特此公告。

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8月26日

河南思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0676� � � �证券简称：思达高科 公告编号：2014-24

半年度

报告摘要

1、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

网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思达高科 股票代码

000676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尤笑冰 薛俊霞

电话

0371-65793081 0371-65793200

传真

0371-65793200 0371-65793200

电子信箱

hn000676@126.com xjx9656@163.com

2、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52,491,536.03 215,133,595.97 -29.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6,763,612.54 -8,484,893.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19,569,737.68 -9,458,086.4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3,238,803.92 4,375,674.50 -402.55%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0533 -0.0270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0533 -0.027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29% -5.62% -2.67%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673,613,859.52 722,354,329.16 -6.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93,807,294.40 210,570,906.94 -7.96%

（2）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2,928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

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河南正弘置业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9.24% 92,000,000 0

质押

91,908,139

浙江新建纺织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04% 3,261,126 0 0

赵兴宝 境内自然人

0.76% 2,385,990 0 0

丁朵玲 境内自然人

0.69% 2,161,900 0 0

郭旭 境内自然人

0.64% 2,012,196 0 0

周扬凰 境内自然人

0.62% 1,956,264 0 0

廖咏姬 境内自然人

0.59% 1,861,100 0 0

陆玉芝 境内自然人

0.55% 1,731,543 0 0

唐梦华 境内自然人

0.53% 1,658,250 0 0

高建成 境内自然人

0.45% 1,409,000 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前十名股东中，控股股东与其他股东无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

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其他股东未知是否存在其他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不适用。

（3）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概述

报告期内，公司紧紧围绕发展战略和年度经营计划的要求，完善公司管控体系建设，提高整体运营效

率，进一步加强市场开拓力度，抢抓订单，以营销为导向。严控成本，力提效率，提高盈利能力，严格执行绩

效考核体系，加大研发体系建设，增强开拓市场的能力，强化内控制度的执行。

报告期公司主营业务没有发生变化，仍为仪器仪表、安检设备、软件等的开发、生产、加工、销售。

公司2014年半年度毛利率为37%，同比上升32.14%，原因是本报告期子公司深圳仪表销售订单主要为

出口业务，较上年同期国内销售业务大幅下降，因外销订单毛利率普遍比国内的高，故此导致本期毛利率

较上年同期增加。

公司2014年半年度营业收入为 152,491,536.03�元，同比下降29.12%。原因是国网订单减少。

公司2014年半年度营业成本为95543245.78元，同比下降38.53%，原因是本报告期母公司较上年同期国

网订单减少所致。

公司2014年半年度销售费用为28441529.33元，同比上升66.20%，原因一是郑州电表分公司在报告期内

国网订单减少，销售收入下降，相关销售费用没有减少。二是深圳子公司业务主要是国外订单，国外订单毛

利较高，在提升公司整体毛利率的情况下，国外销售代理服务费相应增加。

公司半年度研发投入为13405477.15，同比上升7.42%。原因是本报告期公司加大产品开发力度，相应的

费用有所增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13,238,803.92元，同比下降402.55%� ，原因是本报告期同网订单下降导

致收到的货款下降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12,576,285.78�元，同比下降129.34%，原因是主要原因系上年同期母

公司收到土地房屋拆迁的政府补偿款，本期无同类业务。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31,586,625.73�元，同比下降24.88%� ，原因是本期归还了部分借款

所致。

2014年半年度利润总额 -19,783,792.11� �元，同比下降38%，原因是本报告期国网收入降幅较大。

2014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6,763,612.54元，亏损原因是受母公司订单不足的影响，

收入下降，造成公司上半年经营亏损,加上第一季度为行业淡季，导致公司上半年亏损。

报告期内，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经深交所审核批准，公司股票交易自2014

年5月12日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风险警示，公司新聘任了总经理，有利于公司的发展,使得法人治理

结构更加完善,公司发展进入新的阶段。

下半年，公司将在董事会和管理层的领导下，继续强化经营管理，严控成本预算，加大产品研发力度，

提高公司的综合竞争力，以盈利为经营目标。

（2）生产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强化营销队伍建设，以销售为导向开展各项工作 ，以抢抓订单为第一要务。电表

方面重点关注国网、南网、国际市场；安检设备方面以系统集成为重点，重点关注轨道交通、地铁、大型租赁

项目；电测方面突出技术优势，充分开发优质产品的优质市场。

（3）经营管理情况

公司开展各项措施，加大财务、审计的监督力度，加强对营销管理、采购管理和财务管理等的监督，确

保公司规范运作，进一步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加强公司的风险识别、防范和管理能力。

（4）内控制度执行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严格按照《内控管理制度汇编》、《内控管理流程汇编》的具体要求，对照公司运营中

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完善内部控制体系，严控各环节经营风险，实现了统一、规范、有效的内部控制目标，

增强了公司的风险防范能力，为公司战略发展提供可靠保障。

（5）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制度执行情况

为规范公司的内幕信息管理， 加强内幕信息保密工作， 以维护信息披露的公平原则， 公司严格按照

2011年12月30日修订的《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备案管理制度》，明确了报告期内信息披露的相关责任人的

权利和义务，以及内幕信息知情人的登记备案管理。报告期内，公司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要求以及

本制度的规定，在半年度报告以及季度报告的制作过程中，对所涉及的内幕信息知情人逐一登记，公司及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均自觉遵守有关规定，未出现敏感期内以及6个月内短线

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被上级监管部门查处和整改的情况。

（6）2014年上半年公司董事会开展的主要工作

1、2014年上半年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共召开3现场会议次，全体董事均出席会议：

（1）2014年4月23�日，公司董事会第六届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①《公司2013年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②《公司2013年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③《公司2013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④《公司2013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⑤《公司2014年度聘请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⑥《关于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⑦公司独立董事丁永生、杜海波先生所作的《2013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⑧公司《对年审会计师2013年度执业情况评价报告》

⑨《关于撤销公司股票交易退市风险警示的申请》

⑩《关于召开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2）2014年4月24日，公司董事会第六届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公司2014年第一季度报告》

（3）2014年6月3日，公司董事会第六届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①《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②《关于公司人事任免的议案》

董事会对股东大会的日常执行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董事会依照《公司法》、《公司章程》所赋予的职责及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着

对全体股东负责的宗旨，认真行使股东大会授予的权力，全面贯彻执行股东大会的有关决议。

（1）2014年5月20日召开的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2013年年度报告》有关事项

① 《公司2013年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②《公司2013年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③《公司2013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④《公司2013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⑤《公司2013年年度监事会报告》

⑥《关于2014年度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及其支付审计费用的议案》

⑦公司独立董事丁永生、杜海波先生所作的《2013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 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河南思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双河

2014年8月26日

证券代码：000676� � � �股票简称：思达高科 公告编号：2014—23

河南思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2014年8月17日以通讯方式通知全体董事。

2、2014年8月24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在郑州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3、公司董事会应到5人，实际出席4人。

4、会议由董事长刘双河先生主持,董事李书剑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委托董事尤笑冰先生代为表

决，其余董事均出席本次会议。

5、会议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会议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讨论并审议了：

一、《关于公司 2014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五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通过。

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二、《关于公司组织结构调整的方案》。

根据公司经营管理需要，拟对公司组织结构进行如下调整：

（一）撤销总经理办公室、营销管理中心、运营管理中心、供应链管理中心、技术管理中心。

（二）设立董事会办公室。

表决结果：五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通过。

河南思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8月26日

浙江美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2677� � � �证券简称：浙江美大 公告编号：2014-043

半年度

报告摘要

1、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浙江美大 股票代码

002677

变更后的股票简称（如有） 无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夏兰 徐红

电话

0573-87813679 0573-87812298

传真

0573-87813990 0573-87816161

电子信箱

xl@meida.com xh@meida.com

2、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71,100,331.90 155,625,560.05 9.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8,153,553.90 40,722,753.65 18.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32,875,685.94 34,374,057.87 -4.3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6,917,884.65 -19,903,513.48 15.00%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24 0.20 2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24 0.20 2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30% 4.61% 0.69%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1,009,051,880.60 1,073,058,997.05 -5.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898,250,728.59 920,097,174.69 -2.37%

（2）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2,419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美大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67.50% 135,000,000 135,000,000

夏鼎 境内自然人

7.50% 15,000,000 15,000,000

中国建设银行

－

华夏优势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54% 1,084,070 0

叶光 境内自然人

0.41% 812,562 0

林辉 境内自然人

0.39% 779,400 0

熊彬 境内自然人

0.31% 614,237 0

许磊 境内自然人

0.30% 600,000 0

中国建设银行

－

华夏红利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25% 499,928 0

汤国金 境内自然人

0.25% 497,422 0

倪建顺 境内自然人

0.20% 400,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夏鼎在美大集团担任董事，与美大集团存在关联

关系。其余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

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3）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4年上半年，公司紧紧围绕年初制订的发展规划和经营目标，一方面，致力于对集成灶主营业务的建设

和发展，重点抓好募投项目建设、新产品研发、营销网络渠道的完善和拓展、品牌建设等工作；另一方面，着力

向厨房小家电、集成水糟等与整体厨房一体化、节能环保、智能化相关的产品和领域拓展，努力延长产品线；积

极抓好公司软硬件建设，继续开展机器换人项目，在建成自动化生产线的基础上，建造国内首个集成灶全自动

立体仓库，较好的实现工业化与信息化的深度融合，真正实现制造转向智造的现代化创新生产模式。上半年公

司先后荣获中国吸油烟机行业优秀企业、浙江省模范集体、浙江省机器换人示范基地、嘉兴市工业投资先进企

业、浙江省著名商标、浙江省工业设计和嘉兴市家居用品设计大赛奖等荣誉。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17110.03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9.94%，实现利润总额5565.37万元，较上年

同期增长18.0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815.36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8.25%，基本每股收益较上

年同期增长20.00%，总体保持了较好的发展趋势。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 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浙江美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夏 志 生

二O一四年八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002677� � � �证券简称：浙江美大 编号：2014-041

浙江美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美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以下简称“会议” ）通知于

2014年8月14日以专人送达方式发出， 会议于2014年8月24日在浙江省海宁市浙江美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会议

室召开。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蒋志洪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以及参与

表决监事人数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并经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以下决议：

（一）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2014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

案》。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的公司2014�年半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

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14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详见巨潮资讯网。

（二）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201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

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监事会认为：公司在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方面不存在违法、违规情形，不属于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

的情况。

《关于201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详见巨潮资讯网。

特此公告。

浙江美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O一四年八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677� � � �证券简称：浙江美大 编号：2014-040

浙江美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美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以下简称“会议” ）通知于

2013年8月14日以邮件或专人送达方式发出，会议于2014年8月24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

董事9人。会议由董事长夏志生先生主持，公司监事、高管人员列席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以及参与

表决董事人数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并经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以下决议：

（一）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2014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

案》。

《2014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详见巨潮资讯网。

（二）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201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

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关于201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详见巨潮资讯网。

特此公告。

浙江美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四年八月二十五日

浙江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2001� � � �证券简称：新和成 公告编号：2014-019

半年度

报告摘要

1、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网或深圳证券交

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新和成 股票代码

002001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石观群 张莉瑾

电话

0575-86017157 0575-86017157

传真

0575-86125377 0575-86125377

电子信箱

sgq@cnhu.com z.lijin@cnhu.com

2、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130,497,928.40 2,018,440,079.96 5.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48,723,718.22 411,141,329.40 33.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543,999,717.00 420,044,435.85 29.5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94,842,950.89 428,666,411.07 15.44%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50 0.38

【注】

31.58%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50 0.38

【注】

31.5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16% 6.70%

增加

1.46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8,924,304,040.75 8,555,874,591.90 4.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6,756,851,069.45 6,570,557,702.17 2.84%

【注】公司201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后，公司股本由725,946,000股增加到1,088,919,000股，上述上年同期的每股收益按

照调整后的股本重新计算。

（2）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8,288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

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新和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56.36% 613,678,257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安安顺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1.53% 16,666,690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四组合 境内非国有法人

0.94% 10,188,862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

通保险产品

-005L-CT001

深

境内非国有法人

0.89% 9,694,168

中国工商银行

－

南方绩优成长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0.88% 9,623,469

中国建设银行

－

华安宏利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0.73% 8,000,000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

人分红

-005L-FH002

深

境内非国有法人

0.57% 6,208,257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

红

-

个人分红

境内非国有法人

0.56% 5,111,544

胡柏剡 境内自然人

0.55% 5,962,389 4,471,792

胡柏藩 境内自然人

0.52% 5,687,009 4,265,25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新和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胡柏剡、胡柏藩为一致行动人，本公司未

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以及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

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4年上半年，世界经济持续复苏增长，国际需求整体好转，而禽流感事件对国内经济带来影响仍在持续。在总体情况向

好的经济环境下，公司紧紧围绕“创新产品、创新营销、创新管理、提能增效” 的经营指导思想,�强化战略主题执行，推行安全

绿色经营，通过公司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基本完成阶段性的各项工作指标。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1.30亿元，同比增长5.55%；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5.49亿元，同比增长33.46%。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证券代码：002001� � � �证券简称：新和成 公告编号：2014-018

浙江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于2014年8月18日以电子邮件和传真方式发出会议通知，于

2014年8月22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应参加表决的董事十一名，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十一名，符合《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经表决形成决议如下：

1、会议以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2014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2、会议以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3、会议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与新昌德力石化设备有限公司签订日常关联交易协议的议

案》，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表决。

特此公告。

浙江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8月26日

证券代码：002001� � � �证券简称：新和成 公告编号：2014-020

浙江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为浙江新维普添加剂有限公司、浙江新和

成进出口有限公司、山东新和成氨基酸有限公司三家全资子公司在2014－2016年度融资提供不超过人民币4亿元（或等值外币）的

担保，并授权董事长办理具体的签署事项及授权其在担保到期后根据需要在额度内办理续保事宜。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浙江新维普添加剂有限公司，成立于2004年3月12日，注册资本800万美元，注册地址：新昌，法定代表人：胡柏藩，经营范围生

产维生素（Ⅱ）：维生素E、维生素AD3、维生素D3、维生素A乙酸酯、D-生物素、虾青素；着色剂（Ⅱ）：β-胡萝卜素、斑蝥黄（饲料添

加剂生产许可证有效期至2016年3月31日）；销售自产产品等。

截止2014年6月30日，浙江新维普添加剂有限公司总资产171,874.35万元，所有者权益123,926.63万元，2014年1-6月实现营业收

入69,070.74万元，净利润9,728.43万元。

2、浙江新和成进出口有限公司，成立于2000年1月21日，注册资本1500万元，注册地址：新昌，法定代表人：胡柏剡，经营范围自营

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不另附进出口商品目录）；经营

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开展对外贸易和转口贸易。

截止2014年6月30日， 浙江新和成进出口有限公司总资产9,533.87万元， 所有者权益2,379.52万元，2014年1-6月实现营业收入1,

846.52万元，净利润67.75万元。

3、山东新和成氨基酸有限公司，成立于2013年5月9日,注册资本：10,000万元，注册地址：潍坊滨海经济开发区先进制造业产业园

北环街以北、海王街以南、海林路以西、丹河以东，法定代表人：胡柏剡，经营范围：蛋氨酸项目的投资、建设、管理；国家允许的货物进

出口。

截止2014年6月30日，总资产11,407.86万元，所有者权益9,540.89万元，2014年1-6月实现营业收入0元，净利润-230.06万元。

上述公司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三、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浙江新维普添加剂有限公司、浙江新和成进出口有限公司、山东新和成氨基酸有限公司拟申请不超过4亿元（或等值外币）的流

动资金借款，由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四、累计对外担保余额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14年6月30日，除对全资子公司新和成（香港）贸易有限公司存在担保余额19,029.20万元以外，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

对外担保。

五、独立董事意见

浙江新维普添加剂有限公司、浙江新和成进出口有限公司、山东新和成氨基酸有限公司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对其担保不会对

公司产生不利影响，同意公司为其提供担保。

六、备查文件

浙江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8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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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

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于2014年8月22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与新昌德力

石化设备有限公司签订日常关联交易协议的议案》，关联董事胡柏藩、胡柏剡、王学闻、石观群、崔欣荣进行了回避表

决。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规则》、《公司章程》及《关联交易决策规则》等的有关规定和审批权限，上述关

联交易协议由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不需经股东大会批准。

交易类别 按产品或劳务细分 关联人

预计

2014-2016

年度年

均交易金额（万元）

2013

年度关联交易

总金额（万元）

采购产品 镁粒镁片、容器设备 新昌德力石化设备有限公司

5500 4079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1、基本情况

新昌德力石化设备有限公司（下称“德力石化” ）与公司为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该公司成立于2000年7

月，注册资本3840.80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崔欣荣，法定住所为浙江省新昌县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梅渚），主要

经营：生产镁粒、镁片，第一类低压容器、第二类低压、中压容器设计制造；第三类低、中压容器制造、安装、修理、技术改

造；GB类GB2及GC类GC2压力管道安装改造维修； 生产销售：石化设备及泵、供水及水处理设备；货物进出口。截止

2014年6月30日，德力石化未经审计的资产合计18,687.59万元，所有者权益合计3,920.59万元，2014年1-6月主营业务收

入6,975.82万元，净利润-342.25万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德力石化与公司为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第二项规定的情

形。

3、履约能力分析

德力石化公司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

4、与该关联人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总额

预计与德力石化公司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在2014-2016年度的年均交易额约为5500万元。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公司与德力石化签订2014-2016年度采购协议，交易标的为公司经营所需的镁粒镁片及容器设备；交易价格以市

场价进行结算，交易结算方式为镁粒镁片产品到货30天内付款、设备类合同在订单生效后预付货款的30%，货到三个月

内再付货款的60%，余款作为质保金在无质量问题条件下一年后十五天内付清。

四、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新昌德力石化设备有限公司具有多年生产镁粒镁片和容器设备的经验，通过德力石化集中采购，能减少采购环节

和提高使用效率。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2014-2016年度，公司及公司子公司在日常

生产经营过程中，将与德力石化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系必要、合理的关联往来；其决策程序合法、有效；定

价原则公允，未发现损害公司和股东的利益的情况。独立董事对此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浙江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8月26日


